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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維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年第一次股東臨時會議事錄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二年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桃園縣蘆竹鄉南崁路一段 108 號(尊爵天際大飯店-紫雲廳) 

出    席：親自出席及委託代理出席股份總數為 31,825,839股，佔本公司扣除無表決權股數

後之發行股份總數51,266,564股之62.07%。 

主    席： 高文宏                                    紀錄：潘淑怡 

宣佈開會：出席股份總數已逾法定股數，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主席致詞：（略）。 

壹、 討論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論。 

說 明：為配合金管會 101 年 7 月 6 日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令規定及本公司實際營運

需求，擬修訂「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

前後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一（第 4頁~第 5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案，提請 討論。 

說 明：為配合金管會 101 年 7 月 6 日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令規定及本公司實際營運

需求，擬修訂「背書保證辦法」部份條文，「背書保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

參閱附件二（第 6頁~第 7頁）。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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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提前全面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提請 選舉。 

說 明：一、本公司鄭嘉正董事、黎煥暉董事及鄭棟評獨立董事分別於 102 年 1 月 2 日及 102

年 2 月 8 日辭任，為落實公司治理，擬配合本次股東臨時會提前全面改選董事

及監察人。 

二、依據證交法第 14-2 條及本公司章程第 14 條規定，應選董事七人(含獨立董事二

人，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監察人三人，

任期三年，任期自 102 年 2 月 27 日至 105 年 2 月 26 日止。原任董事及監察人

任期至本次股東臨時會完成時止。 

三、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2 年 2 月 1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茲將相關資

料載明如下： 

獨立董事候選人姓名 林金淵 李佳憲 

持有股數 0 股 0 股 

主要學歷 逢甲大學銀行保險學系學士 加拿大趨勢學院管理碩士 

主要經歷 

華南產物保險(股)公司副理 

旺旺友聯產物保險(股)公司協理

台育綜合證券(股)公司法人部副總 

台灣工銀證券(股)公司法人部副總 

富邦證券(股)公司法人部副總 

大眾證券(股)公司承銷部業務副總 

現職 旺旺友聯產物保險(股)公司協理 永晴管理顧問(股)公司負責人 

四、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為之，請詳議事手冊。 

選舉結果：  

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職稱 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姓名 當選權數 

董事 5686 
永鼎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建廷 
35,982,225 

董事 5687 
萬鼎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李銘祥 
32,864,928 

董事 5686 
永鼎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名芝 
30,786,730 

董事 5686 
永鼎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柯富彬 
30,786,730 

董事 5687 
萬鼎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宗霖 
30,786,730 

獨立董事 F122***659 李佳憲 30,786,730 

獨立董事 C120***887 林金淵 30,786,730 

監察人 F120***487 慶啟本 31,825,829 

監察人 A121***936 陳啟忠 31,825,829 

監察人 A125***477 陳彥成 31,82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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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1.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

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提請股東臨時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任董

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決 議：本次新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並無從事與本公司營業範圍內相同或類似之行為，故

本案不予討論。 

 

貳、 臨時動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臨時動議提出。 

叄、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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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振維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內     容 條 

次 
修 訂 前 修 訂 後 

修訂依據及理
由 

第 

一 

條 

貸與對象：  
一、(略) 
二、(略)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從事資金貸與，不
受第一條第二款之限制。 

 

貸與對象：  
一、(略) 
二、(略)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
公司間，從事資金貸與，其
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不得
超過資金貸出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一百。 
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
司，應依證券發行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編製，本程序所
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行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
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益。   

依中華民國
101年7月6日 
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號
修訂 

第 

五 

條 

(略) 
二、資金貸與利率不得低於本公司

向金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
利率。本公司貸款利息之計
收，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
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會同
意後，依實際狀況需要予以調
整。 

 

(略) 
二、資金貸與利率不得低於本公司

向金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
利率，其最高利率依資金貸與幣
別對應之銀行往來該幣借款利率
個別認定。本公司貸款利息之
計收，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
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
會同意後，依實際狀況需要予
以調整。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從事資金貸與，其貸與
期限為二年，計息方式適用本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 

依中華民國
101年7月6日 
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號
修訂 
 
配合公司實務
需要 

第 

八 

條 

公告申報： 

一、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
告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
份資金貸與餘額。 

二、 本公司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
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略) 

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
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
份資金貸與餘額。 

    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
輸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易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易
對象及交易金額之日等日期
孰前者。 

二、本公司資金貸與達下列標準之
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略)     

依中華民國
101年7月6日 
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號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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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維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內     容 條 

次 
修 訂 前 修 訂 後 

修訂依據及理
由 

參、 
一、(略) 
二、本公司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規定，評估資金貸與情形並提
列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
報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訊，並
提供相關資料以供會計師執
行必要查核程序，出具允當之
查核報告。 

三、(略) 

一、(略) 
二、本公司應評估資金貸與情形並

提列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
務報告中適當揭露有關資
訊，並提供相關資料予簽證會
計師執行必要之查核程序，出
具允當之查核報告。 

三、(略) 

依中華民國
101年7月6日 
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號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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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背書保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振維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內     容 條 

次 
修 訂 前 修 訂 後 

修訂依據及理

由 

第  

三  

條  

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背書保證之對象僅限於下
列公司：  
一、(略) 
二、(略) 
三、(略) 
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不
在此限。 
(略) 
子公司及母公司係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發布之財

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之

規定認定之。 

背書保證之對象 
本公司得背書保證之對象僅限於下
列公司：  
一、(略) 
二、(略) 
三、(略)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編製，本辦法所稱之淨值，係
指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
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權益。 
(略) 
本辦法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
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
定認定之。 
 

依中華民國
101年7月6日 
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號
修訂 

第  

四  

條 

背書保證之額度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外背

書保證總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六十。另本公司直接

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九

十之子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得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十。但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

不在此限。 

本公司整體對外背書保證之

總額為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

分之六十及對單一企業之背

書保證之金額為本公司當期

淨值之百分之六十。 

二、(略) 

背書保證之額度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外背

書保證總額不得超過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八十。另本公司直接

持有普通股股權超過百分之九

十之子公司間背書保證不得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十。但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

不在此限。 

本公司整體對外背書保證之

總額為本公司當期淨值之百

分之八十及對單一企業之背

書保證之金額為本公司當期

淨值之百分之八十。 

二、(略) 

配合公司實務

需要 

第 

五  

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 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事 
項，應經董事會決議同意行之。
已設立獨立董事時，應充分考
量各獨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
對之理由列入董事會紀錄。董
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單筆新
台幣兩仟萬元之限額內依本
作業辦法有關之規定先予決
行，事後再報經董事會追認。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理背書保證事項，應經
董事會決議同意行之。已設立
獨立董事時，應充分考量各獨
立董事之意見，並將其同意或
反對之明確意見及反對之理由
列入董事會紀錄。董事會得授
權董事長於單筆新台幣壹億元
之限額內依本作業辦法有關之
規定先予決行，事後再報經董
事會追認。 

配合公司實 

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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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維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內     容 條 

次 
修 訂 前 修 訂 後 

修訂依據及理

由 

第 

六  

條  

(略) 

四、財務單位應依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九號之規定，評估或認列背

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露背書保證資訊，並

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料，以供

會計師採行必要查核程序，出具

允當之查核報告。  
(略) 

(略) 

四、財務單位應評估或認列背書保

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露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

簽證會計師相關資料，以供會計

師採行必要查核程序，出具允當

之查核報告。  
(略) 

第  

十  

條  

公告申報： 
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除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
額。背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
告申報： 

(略)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
投資及資金貸與餘額合計數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略) 

 

公告申報： 
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除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申報
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
額。背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公告申報： 
本辦法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 
輸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辦法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易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易 
對象及交易金額之日等日期 
孰前者。 

(略)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
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
性質之投資及資金貸與餘額
合計數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略) 

 

依中華民國 

101 年 7月 6日

金管證審字第

1010029874 

號修訂 

 

 
 
 
 


